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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建设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公司母猪养殖场尾水资源化

利用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那梭镇广西国有农垦那梭农场

主要产品名称 场区废水处理

设计生产能力 污水处理系统设计处理能力500m3/d

实际生产能力 污水处理系统实际处理能力400m3/d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25年12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25年12月1日

调试时间 2025年12月26日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26年1月5日—6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防城港市大数据

和行政审批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广西春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广西农垦永新畜

牧集团那梭牧业

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

牧业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73万元
环保投资

总概算
73万元 比例 100%

实际总概算 73万元
环保投资

总概算
73万元 比例 100%

1.1 验收工作由来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公司投资70万元建设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

那梭牧业有限公司母猪养殖场尾水资源化利用项目，项目主要建设固液分离区、辅助

用房，安装 1台固液分离机、2台泵和沼液罐，根据消纳区农户用肥需求，在非施肥季

节现有污水处理站尾水贮存于尾水储存池中，不外排；本次改造将现有 UASB厌氧罐

出水经固液分离后，暂存于沼液罐中，在施肥季节将沼液罐沼液与尾水储存池尾水分

别通过管道接入 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 DN90mm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

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

2025年 9月 1日，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公司委托广西春泽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编制《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公司母猪养殖场尾水资源化利

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6年 1月 8日取得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批复，

行政许可决定书文号：防审批市政交通环保〔2026〕5号，详见附件 1。根据现场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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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项目已建设完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项目投产前需要进行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因此，我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要

求，编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和环境管理提供

科学依据。

1.2 验收工作的组织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指导要求，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本

项目的验收工作，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以及相关专家组成。

1.3 验收范围及内容

本次验收范围为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公司母猪养殖场尾水资源化

利用项目的全部工程内容，包括对工程相关设施等完成情况是否符合要求进行调查；

对项目排放的污染物进行监测。验收内容如下：

（1）核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

同时”制度要求落实情况；

（2）调查分析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及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

（3）核查项目是否已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要求提出的环境保护预防、减缓

和治理措施，是否全面落实做好相关环境保护工作。具体内容见下表 1。

表1 项目主要验收内容一览表

验收项目 验收范围 验收内容

大气环境

环保设施

废气防治

设施

项目固液分离区四周是否定期喷洒生物除臭剂，固液分离区分离出来的

沼渣是否直接用防渗漏转运车装运至现有项目有机肥生产车间，发酵生

产有机肥，不在固液分离区贮存。

水环境环

保设施

废水治理

设施

项目改造后现有已配套的污水处理站是否采用“粪污收集池+格栅井+集
水池+固液分离机+调节池+UASB厌氧罐+两级 A/O反应池+二沉池+芬
顿反应池+终沉池+消毒+清水池+尾水储存池”处理工艺。在非施肥季节

污水处理站尾水是否贮存于尾水储存池中，不外排；沼液罐沼液是否与

尾水储存池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 DN110mm 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

DN90mm 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改造后项目尾

水是否满足《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表 2
要求以及《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GB/T25246-2025）要求。

声环境环

保设施

厂区生产

设备

项目厂界噪声是否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第 2类标准要求。

固体废物

处置设施
固废处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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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验收监测报告形成过程

本项目的验收工作主要包括验收监测工作和后续工作，其中验收监测工作分为启

动、自查、编制验收监测方案、实施监测与检查、编制验收监测报告五个阶段。具体

工作程序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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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验收工作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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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验收监测依据

2.1 验收监测依据

2.1.1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12月29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5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24年11月1日施行）。

2.1.2 行政法规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2）《排污许可管理条例》（2021年3月1日起试行）；

（3）《地下水管理条例》（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

2.1.3 部门规章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2017.11.22；

（2）《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

52号），2015.6；

（3）《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

（5）《排污许可管理办法》（2024年4月1日生态环境部令第32号公布，自2024

年7月1日起施行）；

（6）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文件《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

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

（7）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文件《关于严惩弄虚作假行为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自主验收监督执法工作的通知》（环办执法〔2022﹞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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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9年7月25日修正施行）；

（2）《广西壮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017年5月1日施行）；

（3）《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9年1月1日施行）；

（4）《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5）《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6）《广西壮族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22年7月1日起施行）；

（7）《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贯彻落实＜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取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桂环函﹝2017﹞1834

号）；

（8）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

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桂环办函〔2021〕296号，2021年9月30日。

2.1.5 技术导则、规范及标准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2018

年第9号）；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

（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

（8）《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及其修改单；

（9）《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10）《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11）《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1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13）《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14）《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

（15）《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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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17）《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

（18）《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2025）；

（19）《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1.6 其他文件

（1）广西春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

公司母猪养殖场尾水资源化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关于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

公司母猪养殖场尾水资源化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防审批市政交通环保

〔2026〕5号）；

（3）《检测报告》（HQHJ25082529）；

（4）《检测报告》（ZL2510230202）；

（5）《监测报告》（报告编号：ZDTC/HJ-202512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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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验收标准

3.1 验收执行标准来源

验收标准原则上执行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所规定的标准。在环境

影响报告审批之后发布或修订的标准对建设项目执行该标准有明确时限要求的，按新

发布或修订的标准执行。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所采用标准同环评文件一致。

3.2 环境质量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建设项目所在区域属于环境空气质量二类功能区，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SO2、NO2、PM10、PM2.5、CO、O3执行《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及其修改单，硫化氢、氨等参照执行《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中的1小时平均浓度参考限值；

项目大气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值具体详见表3-1。

表3-1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标准一览表

污染物名

称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 选用标准

SO2

1 小时平均 500μg/m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

24 小时平均 150μg/m3

年平均 60μg/m3

NO2

1 小时平均 200μg/m3

24 小时平均 80μg/m3

年平均 40μg/m3

PM10
24 小时平均 150μg/m3

年平均 70μg/m3

PM2.5
24 小时平均 75μg/m3

年平均 35μg/m3

CO
24 小时平均 4mg/m3

1 小时平均 10mg/m3

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 160μg/m3

1 小时平均 200μg/m3

NH3 一次值 0.2mg/m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

境》（HJ2.2-2018）附录 DH2S 一次值 0.01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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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项目西面750m处为滩浪河、东面7.8km处为防城江。地表水水质执行《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限值。

表3-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单位：mg/L，pH值无量纲

序号 项目 Ⅲ类标准限值

1 pH 值 6~9（无量纲）

2 溶解氧 ≥5

3 化学需氧量 ≤2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 ≤4

5 氨氮 ≤1.0

6 高锰酸盐指数 ≤6

7 石油类 ≤0.05

8 总磷（以 P计） ≤0.2（湖、库 0.05）

9 总氮 ≤1.0

（3）地下水环境评价标准

项目地下水水质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各

水质指标详见下表3-3。

表3-3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执行标准（单位：mg/L，单独列出的除外）

序号 项目 标准值 序号 项目 标准值

1 高锰酸盐指数 3 3 氨氮 0.5

2 溶解性总固体 1000 4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3.0

（4）声环境质量标准

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类。

表 3-4 声环境质量标准一览表单位：dB(A)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2类 60 50

（5）土壤环境质量

项目所在地的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15618-2018）中的标准限值要求，详见表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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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基本项目）单位：mg/kg

序号 污染项目
风险筛选值

pH≤5.5 5.5＜pH≤6.5 6.5＜pH≤7.5 pH＞7.5

1 镉
水田 0.3 0.4 0.6 0.8

其他 0.3 0.3 0.3 0.6

2 汞
水田 0.5 0.5 0.6 1.0

其他 1.3 1.8 2.4 3.4

3 砷
水田 30 30 25 20

其他 40 40 30 25

4 铅
水田 80 100 140 240

其他 70 90 120 170

5 铬
水田 250 250 300 350

其他 150 150 200 250

6 铜
水田 150 150 200 200

其他 50 50 100 100

7 镍 60 70 100 190

8 锌 200 200 250 300

表3-6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制值单位：mg/kg

序号 污染项目
风险管制值

pH≤5.5 5.5＜pH≤6.5 6.5＜pH≤7.5 pH＞7.5

1 镉 1.5 2.0 3.0 4.0

2 汞 2.0 2.5 4.0 6.0

3 砷 200 150 120 100

4 铅 400 500 700 1000

5 铬 800 850 1000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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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气排放标准

项目运营期厂界无组织废气臭气浓度采用行业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596-2001）表7中的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氨气、

硫化氢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级

标准限值。

表 3-7《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污染物 标准值 单位

臭气浓度 70 无量纲

表 3-8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污染物 厂界标准（二级标准）

NH3 1.5mg/m3

H2S 0.06mg/m3

（2）废水排放标准

根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生猪规模养殖环评

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872号），《通知》中明确：不设置污

水排放口的规模以上生猪养殖项目，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

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生猪规模养殖环

评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872号）：“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用

作肥料还田，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规范要求且不造成环境污染的，

不属于排放污染物，不宜执行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结合《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入推进畜禽粪污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方

案的通知》（桂政办电〔2018〕239号）：沼液粪肥是粪污经过沼气池或化粪池等无

害化设施处理后的产物，在不超过土地养分需求的情况下施用于农田、果园、林地、

草地、荒地等地块，属于施肥行为，不属于直排污染，也不属于灌溉，防止错把施肥

视为排污、灌溉，阻碍沼液粪肥还田。

项目主要根据消纳区农户用肥需求，在非施肥季节污水处理站尾水贮存于尾水储

存池中，不外排；在施肥季节利用现有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离后，暂存于沼液

罐中，沼液罐沼液与尾水储存池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再

通过DN90mm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无尾水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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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要

求强化养殖污染监管的通知》（农办牧〔2020〕23号）有关要求，对配套土地充足的

养殖场户，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还田利用具体要求及限量应符合《畜禽粪便无害化处

理技术规范》（GB/T 36195）和《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配套土

地面积应达到《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要求的最

小面积。因此项目改造后施肥尾水应满足《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T36195-2018）表2要求以及《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GB/T25246-2025）要

求，且项目消纳区面积需满足《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要求的最小面积，

详见表3-9、3-10。

表3-9《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

序号 项目 卫生学要求

1 蛔虫卵 死亡率≥95%

2 钩虫卵 在使用粪液中不应检出活的钩虫卵

3 粪大肠菌群数 常温沼气发酵≤105个/L

4 蚊子、苍蝇
粪液中不应有蚊蝇幼虫，池的周围不应有活的蛆、蛹或新羽化的成

蝇

表3-10《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GB/T25246-2025）
序号 项目 液体粪肥

1 蛔虫卵死亡率 ≥95%

2 粪大肠菌值 10-1~10-2

3 钩虫卵 无活的钩虫卵

4 蚊子、苍蝇 无蚊蝇幼虫，无活的蛆、蛹或新羽化的成蝇

（3）噪声排放标准

项目运营期场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2类标准，具体标准见表3-11。

表3-11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标准 标准限值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2类 昼间≤60 夜间≤50

（4）固体废物排放标准

场区污水处理产生的沼渣、污泥无害化处理后执行《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596-2001）表6畜禽养殖业废渣无害化环境标准、《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

规范》（GB/T36195-2018）表 1卫生学要求及《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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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246-2025）表1卫生学指标，具体见表3-12~14。

表3-12《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控制项目 指标

蛔虫卵 死亡率≥95%

粪大肠菌群数 ≤105 个 /kg

表3-13《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
项目 指标

蛔虫卵 死亡率≥95%

粪大肠菌群数 ≤105 个 /kg

苍蝇
堆体周围不应有活的蛆、蛹或新羽化的成

蝇

表3-14《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GB/T25246-2025）
项目 固体粪肥

蛔虫卵死亡率 ≥95%

粪大肠菌群数 10 -1~10 -2

钩虫卵 —

苍蝇 无活的蛆、蛹或新羽化的成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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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项目建设情况

4.1 工程建设内容

4.1.1 项目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那梭镇广西国有农垦那梭农场，地理

位置坐标：东经108°09'42.066"，北纬21°44'24.175"，具体地理位置详见（附图1）。

4.1.2 项目总平面布置

项目分为A、B区两个地块，本次改造项目位于A区，不涉及B区。项目改造前后

全场总体平面布置不变，主要在事故应急池的东南角增加固液分离区和辅助用房。

项目A区按功能分为养殖区、污水处理区、有机肥生产车间，其中养殖区分布在

场区的北部及中部，污水处理站位于厂区南部，有机肥生产车间及无害化车间位于场

区东面。养殖区采用砖砌围墙与粪污处理区隔离，工作人员进出场区可避开养殖区，

有利于猪舍防疫，可最大程度减轻对养殖猪的影响。项目粪污通过专门的污道输送到

粪污处理区，病死猪通过专门的污道输送到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本次改造项目位于A区的污水处理区，污水处理区的中部为现有项目的固液分离

室、调节池、UASB厌氧罐，南部为两级A/O反应池+二沉池+芬顿反应池+终沉池+消

毒+清水池等构筑物，北部为事故应急池，本次改造项目新增的固液分离区和辅助用

房位于事故应急池的东南角。

本布置方案因地制宜地布置生产设施，有利于节约投资，减少原料及产品输送距

离较短，也充分考虑了项目生产运营可能对环境和场区办公生活区的影响。

项目总平面见附图2。

4.1.3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根据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实地勘察可知，项目保护目标基本信息如下：

表4-1 项目环境保护目标

序

号
名称 方位

离厂界最近距离

（m）
饮用水源 户数及人数

性

质
保护要求

1 林屋村散

户居民点
南面

距B区场界34m，距

本次工程区域620m 地下水 1户、6人

居

住

区

《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

（GB3095-
2012）中的

二级标准及

其修改单

2 南蛇田村 西面 74 地下水 18户、108人

3 大岭村 北面 94 地下水 8户、48人

4 大田村 西北面 442 地下水 6户、36人

5 岭排村 西南面 400 地下水 4户、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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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工程组成及建设内容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公司母猪养殖场尾水资源化利用项目主要建

设固液分离区、辅助用房，安装1台固液分离机、2台泵和沼液罐，根据消纳区农户用

肥需求，在非施肥季节现有污水处理站尾水贮存于尾水储存池中，不外排；本次改造

将现有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离后，暂存于沼液罐中，在施肥季节将沼液罐沼液

与尾水储存池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DN90mm的管道

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

表4-2 项目建设内容一览表

工程

类别
名称 环评阶段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

是否与环

评一致

主体

工程

固液分离

区

总占地面积8m2，含1台固液分

离机和10m3沼液罐。固液分离

机顶部盖棚。

总占地面积8m2，含1台固液分

离机和10m3沼液罐。固液分离

机顶部盖棚。

一致

辅助用房

辅助用房占地面积12m2，钢架

结构，建筑面积12m2，主要作

为配电房和泵房。

辅助用房占地面积12m2，钢架

结构，建筑面积12m2，主要作

为配电房和泵房。

一致

公用

工程

给水 现有项目水井 现有项目水井 一致

供电 现有项目电网 现有项目电网 一致

环保

工程

废气治理

措施

固液分离区周边喷洒生物除

臭剂，加强场区绿化等。

固液分离区周边喷洒生物除

臭剂，加强场区绿化等。
一致

噪声治理

措施

项目选用低噪设备，采取固定

减振措施。

项目选用低噪设备，采取固定

减振措施。
一致

固废治理

措施

不新增固废。场区污水处理产

生的栅渣、沼渣、污泥运至有

机肥车间采用发酵罐发酵后，

作有机肥后外售。

不新增固废。场区污水处理产

生的栅渣、沼渣、污泥运至有

机肥车间采用发酵罐发酵后，

作有机肥后外售。

一致

环保

工程

废水治理

措施

现有工程污水处理站工艺为

“粪污收集池+格栅井+集水池

+固液分离机+调节池+UASB
厌氧罐+两级A/O反应池+二
沉池+芬顿反应池+终沉池+
消毒+清水池+尾水储存池”。

本次改造项目利用现有

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

离后，贮存于沼液罐中，沼液

罐沼液与污水处理站尾水分

别通过管道接入DN110mm管

段中混合后，再通过DN90mm
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

纳区农作物施肥。

现有工程污水处理站工艺为

“粪污收集池+格栅井+集水池

+固液分离机+调节池+UASB
厌氧罐+两级A/O反应池+二
沉池+芬顿反应池+终沉池+
消毒+清水池+尾水储存池”。
本次改造项目利用现有UASB
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离后，贮

存于沼液罐中，沼液罐沼液与

污水处理站尾水分别通过管

道接入DN110mm管段中混合

后，再通过DN90mm的管道输

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

物施肥。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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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2 项目建设内容一览表

工程

类别
名称 环评阶段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

是否与环

评一致

施肥

工程

消纳区

建设单位已与广西农垦国有

那梭农场及周边农户签订

12095.98亩的农用地作为项

目尾水消纳区，其中甘蔗地

11731.98亩、菠萝园203亩、

桉树林161亩。

建设单位已与广西农垦国有

那梭农场及周边农户签订

12095.98亩的农用地作为项

目尾水消纳区，其中甘蔗地

11731.98亩、菠萝园203亩、

桉树林161亩。

一致

消纳方式

现有项目已建设1座有效容积

为2600m3的尾水储存池储存

项目污水处理站尾水。本次改

造项目建设1个沼液罐

（10m3），沼液罐沼液与污水

处理站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

入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

再通过DN90mm的管道输送

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

施肥。消纳区主管路采用

DN90mmmm的PVC管道将施

肥尾水接至消纳区，主管道铺

设总长约8km，消纳区内每隔

50m设一个分支节点，再通过

建设单位配备的软管和农户

自配的软管进行管道淋灌的

方式施肥。

现有项目已建设1座有效容积

为2600m3的尾水储存池储存

项目污水处理站尾水。本次改

造项目建设1个沼液罐

（10m3），沼液罐沼液与污水

处理站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

入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

再通过DN90mm的管道输送

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

施肥。消纳区主管路采用

DN90mmmm的PVC管道将施

肥尾水接至消纳区，主管道铺

设总长约8km，消纳区内每隔

50m设一个分支节点，再通过

建设单位配备的软管和农户

自配的软管进行管道淋灌的

方式施肥。

一致

4.1.5 产品方案

项目需处理废水量情况详见表4-3。

表4-3 项目需处理废水量一览表

环评报告表 实际处理量 是否与环评一致

废水处理量 400m3/d 废水处理量 400m3/d 一致

4.1.6 生产设备

项目实际安装设备情况详见表4-4。
表4-4 项目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环评报告表预估设备情况 项目实际安装设备情况 是否与环评

一致设备名称 数量 设备名称 数量

1 固液分离机 1台 固液分离机 1台 一致

2 沼液罐 1个（10m3） 沼液罐 1个（10m3） 一致

3 水泵 2台（1用1备） 水泵 2台（1用1备）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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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项目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现有项目劳动定员 80 人，本次改造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项目年工作 365 天，

不变。实际情况与环评预估一致。

4.1.8 排污许可申请情况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本项目属于“一、畜

牧业03”中“1 牲畜饲养031，家禽饲养032”中“无污水排放口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设有污水排放口的规模以下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属于“登记管理”，

无需申请排污许可证，只进行排污登记管理。企业已于2023年2月20日进行排污登记，

登记编号：91450603MA5N5G286Q001Z，详见附件2。

4.2 原辅材料消耗及水平衡

4.2.1 原辅材料消耗

项目为尾水资源化利用项目，不涉及原料消耗，主要为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消耗的

电力。

表4-5 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情况一览表

类别
环评报告表预估原料 实际使用原料

是否与环评一致
名称 用量 名称 用量

能源 电 5万kW·h/a 电 5万 kW·h/a 是

4.2.2 水平衡

本次改造项目主要根据消纳区农户用肥需求，在非施肥季节现有污水处理站尾水

贮存于尾水储存池中，不外排；本次改造将现有 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离后，暂

存于沼液罐中，在施肥季节将沼液罐沼液与尾水储存池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

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 DN90mm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

施肥，不新增用水环节，也不涉及现有用水单元，因此本次项目不新增废水。项目污

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为 500m3/d，根据建设单位运营期间统计，污水处理站实际处

理流量约为 400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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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附处理工艺流程图，标出产污节点）

（1）废水处理工艺流程简述

项目改造前后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不变，现有项目配套的污水处理站采用“粪污

收集池+格栅井+集水池+固液分离机+调节池+UASB厌氧罐+两级 A/O反应池+二沉池

+芬顿反应池+终沉池+消毒+清水池+尾水储存池”处理工艺。本次改造项目主要根据

消纳区农户用肥需求，在非施肥季节现有污水处理站尾水贮存于尾水储存池中，不外

排；本次改造将现有 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离后，暂存于沼液罐中，在施肥季节

将沼液罐沼液与尾水储存池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 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

DN90mm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

1）预处理

猪场中养殖废水在猪舍产生后通过粪污沟渠汇至粪污收集池，再通过粪污管道输

送至格栅井，除去大块残渣，废水则进入集水池后，泵入固液分离机分离出粪渣，废

水进入调节池，用于调节水量、水质，以保证污水处理系统的正常运行。预处理分离

出的栅渣、粪渣均输送至有机肥生产车间发酵，生产有机肥料。预处理环节去除SS效

率高，COD去除率5%，BOD5去除率5%，SS去除率达90%以上。

2）UASB厌氧处理

从调节池将废水泵入UASB厌氧罐，UASB厌氧罐进行厌氧发酵处理，原理是有机

物质在一定的水分、温度和厌氧条件下，通过各类微生物的分解代谢，最终形成甲烷

和二氧化碳等可燃性混合气体（沼气）的过程，经过发酵过程可有效降低污水中各污

染物的浓度。产生的沼气经过脱硫处理后，通过10m高火炬排放。

在此阶段，为维持厌氧系统适宜的酸碱度，通常会投加熟石灰以中和水解产生的

挥发性脂肪酸，保证反应稳定。UASB出水进入初级沉池，在此，会投加阳离子和阴离

子，使水中细微的悬浮物和胶体颗粒凝聚成大的矾花，便于沉降。即可在初沉池进行

一次泥水分离，有效降低后续生化系统的悬浮物负荷。

3）A/O反应池

A级生物反应池：将污水进一步混合，充分利用池内高效生物弹性填料作为细菌

载体，靠兼氧微生物将污水中难溶解有机物转化为可溶解性有机物，将大分子有机物

水解成小分子有机物，以利于后道 O级生物反应池进一步氧化分解，同时通过回流的

硝炭氮在硝化菌的作用下，可进行部分硝化和反硝化，去除氨氮。

http://baike.so.com/doc/6623257-6837054.html
http://baike.so.com/doc/3567782-3751996.html
http://baike.so.com/doc/3567782-3751996.html
http://baike.so.com/doc/1320639-1396245.html
http://baike.so.com/doc/418596-443299.html
http://baike.so.com/doc/5893907-61067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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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级生物反应池：该池为本污水处理的核心部分，前一段在较高的有机负荷下，

通过附着于填料上的大量不同种属的微生物群落共同参与下的生化降解和吸附作用，

去除污水中的各种有机物质，使污水中的有机物含量大幅度降低。后段在有机负荷较

低的情况下，通过硝化菌的作用，在氧量充足的条件下降解污水中的氨氮，同时也使

污水中的 COD值降低到更低的水平，使污水得以净化。

A/O除氮原理：污水中的氨氮，在充氧的条件下（O段），被硝化菌硝化为硝态

氮，大量硝态氮回流至 A段，在缺氧条件下，通过兼性厌氧反硝化菌作用，以污水中

有机物作为电子供体，硝态氮作为电子受体，使硝态氮还原为无污染的氮气，逸入大

气从而达到最终脱氮的目的。

4）芬顿高级氧化

此为深度处理的核心单元，用于降解难生化有机物。

首先，在微芬顿反应池中投加硫酸亚铁，作为催化剂的来源。接着，在微芬顿反

应池中投加双氧水。两者发生芬顿反应，产生强氧化性的羟基自由基，彻底分解污染

物。反应后形成的絮体在终沉池中沉降分离，沉淀的污泥经脱水后进入有机肥发酵罐

发酵，生产有机肥外售。终沉池的上层水则进入清水池，达到缓冲目的。

5）消毒及尾水储存池

经深度处理沉淀后，再经消毒池消毒，排入尾水储存池储存。在施肥季节利用现

有 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离后，暂存于沼液罐中，沼液罐沼液与尾水储存池尾水

分别通过管道接入 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 DN90mm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

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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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图4-2 项目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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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项目变动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2020年12月13日发布的《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文中有关规定，重大变动清单如下表。

表4-6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项目 变动清单 本项目实际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性质 1.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项目为尾水资源化利用项目，

与环评阶段一致。
否

规模

2.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30%及以上

的。

项目废水处理量为400m3/d，与

环评阶段一致。
否

3.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

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项目废水处理量为400m3/d，与

环评阶段一致。
否

4.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

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

量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

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挥

发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

染物因子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

因子）；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

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项目位于环境质量达标区。项

目废水处理量为400m3/d，且废

水处理后尾水用于消纳区施

肥，与环评阶段一致。

否

地点

5.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

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

新增敏感点的。

项目建设地址、总平面布置与

环评阶段一致。
否

生产

工艺

6.新增产品品种或生

产工艺（含主要生产

装置、设备及配套设

施）、主要原辅材料、

燃料变化，导致以下

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

物种类的（毒性、

挥发性降低的除

外）；

项目为尾水资源化利用项目，

废水处理量为400m3/d，且废水

处理后用于消纳区施肥，与环

评阶段一致，不会导致（1）（2）
（3）（4）情形发生。

否

（2）位于环境质量

不达标区的建设项

目相应污染物排放

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

染物排放量增加

的；

（4）其他污染物排

放量增加10%及以

上的。

7.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大

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项目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

式与环评阶段一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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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5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项目 变动清单 本项目实际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环境

保护

措施

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

第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

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

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

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项目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与环

评阶段一致。
否

9.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

放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

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项目无废水排放口。项目为尾水资

源化利用项目，改造后尾水用于消

纳区施肥，与环评阶段一致

否

10.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

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

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10%及以上的。

改造项目无废气排放口，与环评阶

段一致
否

11.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噪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与环评阶段一致
否

12.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

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

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

价的除外）；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

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改造项目不新增固体废物。场区污

水处理站污泥、沼渣处置方式与环

评阶段所调查的情况一致。

否

13.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

化，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

低的。

项目场区已建设事故应急池，容积

为20000m3，与环评阶段一致。
否

经现场调查核实，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保措施与环评报告表及

审批意见一致，项目无重大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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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环境保护设施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附处理流程示意图，标出废水、废气、厂界噪声监测

点位）

5.1 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5.1.1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固液分离区恶臭。企业运营期间加强厂区卫生管理，安排专人定期

对粪污处理区喷洒生物除臭剂；固液分离区沼渣直接用转运车装运至现有项目有机肥生

产车间，发酵生产有机肥，不在固液分离区贮存。

固液分离区 沼渣运输车

图5-1 废气治理设施

5.1.2 废水

本次项目为尾水资源化利用改造项目，不涉及用水，无废水产生。项目场区已配套

的污水处理站采用“粪污收集池+格栅井+集水池+固液分离机+调节池+UASB厌氧罐+两

级 A/O反应池+二沉池+芬顿反应池+终沉池+消毒+清水池+尾水储存池”处理工艺。改造

项目主要根据消纳区农户用肥需求，在非施肥季节现有污水处理站尾水贮存于尾水储存

池中，不外排；本次改造将现有 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离后，暂存于沼液罐中，在

施肥季节将沼液罐沼液与尾水储存池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 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

再通过 DN90mm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

（1）消纳区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已与广西农垦国有那梭农场及周边农户签订 12095.98亩的农用地作为项目

尾水消纳区，其中甘蔗地 11731.98亩、菠萝园 203亩、桉树林 161亩。尾水施肥协议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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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4。

表 5-1 项目消纳地统计表

序号 地主 消纳地地点 面积（亩）

1 广西农垦国有那梭农场 那梭镇、华石镇（甘蔗地） 10000

2 李启权 那夏、那富村委（甘蔗地） 1000

3 陈基伟 那梭农场十一队（桉树林） 31

4 陈家彬 那梭农场十一队（桉树林） 22

5 邓凤礼 那富村委(桉树林) 12

6 吴锦福 那夏村委（桉树林） 96

7 黄世贤 那梭村委那六组（甘蔗地） 42

8 平吉糖厂 那夏村委、那梭农场（甘蔗地） 370

9 利详艺 那夏村委桥头组（木菠萝及林地） 53

10 利长明 那夏村委桥头组（甘蔗地） 11

11 赖长钧 那富村委平耀（菠萝园） 150

12 冯雅俊 那夏村委上牛湖组（甘蔗地及西瓜地） 300

13 许康腾 那夏村委那河村（甘蔗地） 8.98

14 合计

甘蔗地 11731.98

菠萝园 203

桉树林 161

（2）施肥方式

现有项目已建设 1座有效容积为 2600m3的尾水储存池储存项目污水处理站尾水。本

次改造项目主要根据消纳区农户用肥需求，在非施肥季节现有污水处理站尾水贮存于尾

水储存池中，不外排；本次改造将现有 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离后，暂存于沼液罐

中，在施肥季节将沼液罐沼液与尾水储存池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 DN110mm管段中混

合后，再通过 DN90mm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项目消纳区有少

部分紧邻 A区场界四周，一部分位于 A区的东向和东北向，项目配套消纳区大部分已由

建设单位负责铺设施肥尾水和消纳区之间的施肥管道和泵站。消纳区主管道采用

DN90mmmm的 PVC管道将施肥尾水接至消纳区，主管道铺设总长约 8km，消纳区内每

隔 50m设一个分支节点，再通过建设单位配备的软管和农户自配的软管进行淋灌。未铺

设消纳管网的消纳区采用罐车运输至消纳区储存池，再由农户自行抽取尾水，采用人工

淋灌的方式施肥还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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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纳区施肥管理方案

①由企业设置专人负责与消纳区负责人或农户对接消纳区的管理、登记工作。

②尾水还田利用期经消纳区负责人或农户同意后，方可进行还田利用，按照消纳区

作物生长期所需养分进行尾水水质调配，且考虑消纳区作物的需水量进行利用，不形成

地表径流，一旦发现工作人员有违规操作，及时进行制止并保证消纳区的尾水输送控制

在合理的需水量范围内。

③施肥过程中需按要求建立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落实施肥管理制度，合理安排粪

污施肥。

④消纳区负责人须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并将每次施肥水量进行记录，雨天负责人须

严禁尾水还田利用。

⑤管理工作负责人须定期对输送系统与输送管道进行检查，一旦发现输送管道有破

裂，立即安排维修。

场区沼液与尾水输送混合管段 混合调配泵房

尾水输送至消纳区管道 消纳区沿路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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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纳区沿路管道 甘蔗地消纳区尾水施肥输送管道

肉桂消纳区尾水施肥输送管道 甘蔗地消纳区尾水施肥输送管道

甘蔗地消纳区尾水施肥输送管道 甘蔗地消纳区尾水施肥输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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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地消纳区总阀门 甘蔗地消纳区尾水施肥输送管道

菠萝园消纳区尾水施肥泵区 菠萝园消纳区尾水施肥输送管道

菠萝园消纳区尾水施肥输送管道 菠萝园消纳区尾水施肥输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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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园消纳区尾水施肥输送管道 菠萝园消纳区尾水施肥输送管道

图5-2 项目废水治理设施

5.1.3 噪声

项目运营期新增的噪声主要为机械设备噪声，主要来源于固液分离机、水泵在生产

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固定减振、合理布局、定期进行设备保

养等措施。

5.1.4 固体废物

改造不新增固废。根据现场勘察，改造前后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栅渣、沼渣和污泥

均统一收集进入场区现有项目有机肥生产车间的全密闭式发酵罐发酵，生产有机肥后外

售广西农垦火光农场有限公司综合利用，详见附件5。

发酵罐 发酵废气喷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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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5.2.1 环保投资核查

环评阶段项目总投资73万元，实际项目总投资73万元，项目为尾水资源化利用环保

设施改造工程，因此项目总投资即为环保投资，与环评阶段一致。

5.2.2 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建设项目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而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三同时”验收是严格控制污

染源和污染物排放总量、遏制环境恶化趋势的有力措施。

本次项目为尾水资源化利用改造项目，现有主体工程、以及相关配套设备设施均

保持不改变。本次改造项目于2025年12月底建成投入使用，项目建设期间，现有环保

设施正常运行。

表 5-3环保设施环评、初步设计、实际建设情况一览表

验收

项目

污染

物

环保设施 落实

情况环评 设计 实际建设

废气

治理

措施

固液

分离

区恶

臭

企业运营期间加强厂区

卫生管理，安排专人定

期喷洒生物除臭剂，特

别是粪污处理区四周增

加喷洒频次；固液分离

区沼渣直接用防渗漏转

运车装运至现有项目有

机肥生产车间，发酵生

产有机肥，不在固液分

离区贮存；加强场区绿

化等措施。

企业运营期间加强厂区

卫生管理，安排专人定

期喷洒生物除臭剂，特

别是粪污处理区四周增

加喷洒频次；固液分离

区沼渣直接用防渗漏转

运车装运至现有项目有

机肥生产车间，发酵生

产有机肥，不在固液分

离区贮存；加强场区绿

化等措施。

企业运营期间加强厂区

卫生管理，安排专人定

期喷洒生物除臭剂，特

别是粪污处理区四周增

加喷洒频次；固液分离

区沼渣直接用转运车装

运至现有项目有机肥生

产车间，发酵生产有机

肥，不在固液分离区贮

存；加强场区绿化等措

施。

已落

实

废水

治理

措施

/

现有工程污水处理站工

艺为“粪污收集池+格栅

井+集水池+固液分离

机+调节池+UASB厌氧

罐+两级A/O反应池+二
沉池+芬顿反应池+终
沉池+消毒+清水池+尾
水储存池”。本次改造项

目利用现有UASB厌氧

罐出水经固液分离后，

贮存于沼液罐中，沼液

罐沼液与污水处理站尾

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

DN110mm管段中混合

后，再通过DN90mm的

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

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

现有工程污水处理站工

艺为“粪污收集池+格栅

井+集水池+固液分离机

+调节池+UASB厌氧罐+
两级A/O反应池+二沉池

+芬顿反应池+终沉池+
消毒+清水池+尾水储存

池”。本次改造项目利

用现有UASB厌氧罐出

水经固液分离后，贮存

于沼液罐中，沼液罐沼

液与污水处理站尾水分

别通过管道接入

DN110mm管段中混合

后，再通过DN90mm的

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

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

现有工程污水处理站工

艺为“粪污收集池+格
栅井+集水池+固液分

离机+调节池+UASB厌
氧罐+两级A/O反应池+
二沉池+芬顿反应池+
终沉池+消毒+清水池+
尾水储存池”。本次改

造项目利用现有UASB
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离

后，贮存于沼液罐中，

沼液罐沼液与污水处理

站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

入DN110mm管段中混

合后，再通过DN90mm
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

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

肥。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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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环保设施环评、初步设计、实际建设情况一览表

验收

项目

污染

物

环保设施 落实

情况环评 设计 实际建设

噪声

噪声

治理

措施

项目选用低噪设备，采

取固定减振措施。

项目选用低噪设备，采

取固定减振措施。

项目选用低噪设备，采

取固定减振措施。

已落

实

固废

治理

措施

/

不新增固废。场区污水

处理产生的栅渣、沼渣、

污泥运至有机肥车间采

用发酵罐发酵后，作有

机肥后外售。

不新增固废。场区污水

处理产生的栅渣、沼渣、

污泥运至有机肥车间采

用发酵罐发酵后，作有

机肥后外售。

不新增固废。场区污水

处理产生的栅渣、沼渣、

污泥运至有机肥车间采

用发酵罐发酵后，作有

机肥后外售。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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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6.1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

表6-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类型 结论

大气环境影

响分析结论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网站公布的《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通报2024年设

区城市及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的函》（桂环函〔2025〕66号），2024年防

城港市环境空气质量为达标区。根据本评价的补充检测结果，项目区域氨、硫化氢

均可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其他污染物

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臭气浓度为＜10（无量纲），评价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根据企业2025年上半年那梭牧业母猪场周边环境检测结果，详见表2-7、附件13，
现有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氨气、硫化氢及臭气浓度下风向浓度最大值均满足《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规定的无组织排放二级标准，即恶臭污染物厂

界标准值新扩改二级标准；无组织废气下风向颗粒物最大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的要求，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本次项目新

增恶臭产生环节为固液分离区，无组织排放废气氨排放量为0.506kg/a、硫化氢排放

量为0.029kg/a，项目污染物排放量较小，项目固液分离区四周均定期喷洒生物除臭

剂，且项目固液分离区分离出来的沼渣直接用防渗漏转运车装运至现有项目有机肥

生产车间，发酵生产有机肥，不在固液分离区贮存。项目运营期间加强对污水处理

站各处理设施周边植物除臭剂喷洒管理，固粪、沼渣转运至有机肥车间途中加强运

输管理，避免洒落，运输道路定期清扫，保持清洁等措施，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不大。

水环境影响

分析结论

项目场区综合废水日最大产生量400m3，年产生量为146000m3，项目废水产生量远

小于消纳区甘蔗地需水量，且消纳区还有菠萝园203亩、桉树林161亩，因此项目消

纳区可完全满足项目沼液消纳需求，且满足轮作要求，尾水消纳的保险系数大。因

此，本项目尾水可在消纳区完全消纳，实现尾水产纳平衡，确保项目尾水资源化利

用，不污染周围水环境。

项目协议消纳区占地面积远大于所需消纳面积，可完全消纳项目尾水的养分，符合

《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97-2009）中“经无害化处理后进行还

田综合利用的，粪肥用量不能超过作物当年生长所需的养分量”的要求。

综上，项目养殖尾水用于周边消纳区施肥还田是可行的，不会对周边地表水环境产

生大的影响。

声环境影响

分析结论

项目改造后A区厂界四周昼间噪声预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限值要求；改造项目设施夜间不运行，且项目A区
周边50m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因此项目运营对区域声环境影响不大。

固体废物影

响分析结论

本次改造项目虽新增1台固液分离机对UASB出水进行固液分离出沼渣，但项目改

造前后养殖规模不变、污水处理量不变，固液分离机分离出的猪粪及污水处理系统

的栅渣、沼渣、污泥总量总体不变。

评价综合结

论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公司母猪养殖场尾水资源化利用项目位于防

城港市防城区那梭镇广西国有农垦那梭农场。项目在现有项目用地上进行改建，项

目符合现行的国家产业政策，项目在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不

利影响，但只要建设单位严格落实现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本报告表提出的

要求，对项目产生的污染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运营对环境的影响不大，

环境风险可接受。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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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本项目于2026年1月8日由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审批通过，并出具审批意

见，其审批意见如下：

你公司报来的《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公司母猪养殖场尾

水资源化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材料收

悉。经审查，批复如下：

一、项目为改建项目（代码： 2511-450603-04-05-377633），已在广西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项目建设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项目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那梭镇广西国有农垦那梭农场，场

地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08度09分42.066秒，北纬 21度44分24.175秒。项目根

据消纳区农户用肥需求，在非施肥季节污水处理站尾水贮存于尾水储存池中

，不外排；在施肥季节利用现有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离后，暂存于沼

液罐中，沼液罐沼液与尾水储存池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DN110mm管段中

混合后，再通过DN90mm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本

次改建项目现有主体工程、及相关配套设备设施均保持不改变。项目总投资

为7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3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为100.0%。

现有项目于2019年3月29日取得原防城港市防城区环境保护局《关于防

城港那梭畜牧有限公司11000头母猪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防区环管〔2019〕12号）,并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有项目生活污水及

养殖废水均进入企业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工艺采用 “粪污收集池+格栅

井 +集水池 +固液分离机 +调节池 +UASB厌氧罐 +两级A/0反应池+二沉池 +芬

顿反应池+终沉池+消毒+清水池+尾水储存池 ”，养殖废水及生活污水经污水

处理站处理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的旱作标准及《畜

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l8596-2001）标准后，用于消纳区农作物灌

溉。

二、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生产工艺、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该项目建设在落实《报告表

》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以减少到区域环境可接受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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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应重点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

（一）落实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项目不涉及拆除构筑物，主要建

设固液分离钢棚、辅助用房，安装 1台固液分离机、 1个沼液罐和 2台泵，进

行施肥管路的铺设等。施工期间建筑固体废弃物定期清运至指定地点处置；

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机械作业场所及施工作业时间，采取防振、

减振、吸声、隔声等措施，确保场界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523-2011）要求；项目施工期废水污染源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依托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

（二）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改造前后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不变，

配套的污水处理站采用 “粪污收集池 +格栅井 +集水池 +固液分离机 +调节池

+UASB厌氧罐+两级A/O反应池+二沉池+芬顿反应池+终沉池+消毒+清水池+

尾水储存池 ”处理工艺。本次改造项目主要根据消纳区农户用肥需求，在非

施肥季节污水处理站尾水贮存于尾水储存池中，不外排；在施肥季节利用现

有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离后，暂存于沼液罐中，沼液罐沼液与尾水储

存池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DN90mm的管道

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改造后项目尾水执行《畜禽粪便无害化

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表2要求以及《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

（GB/T25246-2025）要求。

（三）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固液分离区四周定期喷洒生物除臭

剂，加强场区绿化；固液分离区分离出来的沼渣直接用防渗漏转运车装运至

现有项目有机肥生产车间，发酵生产有机肥，不在固液分离区贮存；固液分

离后的固粪经有机肥发酵罐发酵，发酵废气采用生物除臭装置处理后，经15m

高排气筒排放。

（四）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固液分离机和水泵等

环节，落实减振降噪措施，确保项目东面、南面、西面、北面厂界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

（五）加强对项目固体废物的分类收集处置。现有项目沼渣、污泥统一

收集进入有机肥生产车间的全密闭式发酵罐发酵，进行灭菌、消毒和无害化

处理，处理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畜禽

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及《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



34

》（GB/T25246-2025）表卫生学指标要求后，外售广西农垦火光农场有限公

司综合利用。

四、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

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

，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

使用。

五、你公司接到本批复后5个工作日内，向市生态环境局报备，并按规

定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

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到我局重新报

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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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6.3.1报告表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验收监测期间，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结

果详见表6-2。
表6-2环评报告表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验收项

目
污染物

环保设施 落实情

况环评 实际建设

废气治

理措施

固液分

离区恶

臭

企业运营期间加强厂区卫生管理，

安排专人定期喷洒生物除臭剂，特

别是粪污处理区四周增加喷洒频

次；固液分离区沼渣直接用防渗漏

转运车装运至现有项目有机肥生

产车间，发酵生产有机肥，不在固

液分离区贮存；加强场区绿化等措

施。

企业运营期间加强厂区卫生

管理，安排专人定期喷洒生物

除臭剂，特别是粪污处理区四

周增加喷洒频次；固液分离区

沼渣直接用转运车装运至现

有项目有机肥生产车间，发酵

生产有机肥，不在固液分离区

贮存；加强场区绿化等措施。

已落实

废水治

理措施
/

现有工程污水处理站工艺为“粪污

收集池+格栅井+集水池+固液分离

机+调节池+UASB厌氧罐+两级

A/O反应池+二沉池+芬顿反应池+
终沉池+消毒+清水池+尾水储存

池”。本次改造项目利用现有UASB
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离后，贮存于

沼液罐中，沼液罐沼液与污水处理

站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

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

DN90mm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

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

现有工程污水处理站工艺为

“粪污收集池+格栅井+集水

池+固液分离机+调节池

+UASB厌氧罐+两级A/O反应

池+二沉池+芬顿反应池+终
沉池+消毒+清水池+尾水储

存池”。本次改造项目利用现

有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

分离后，贮存于沼液罐中，沼

液罐沼液与污水处理站尾水

分别通过管道接入DN110mm
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

DN90mm的管道输送至消纳

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

已落实

噪声
机械噪

声

项目选用低噪设备，采取固定减振

措施。

项目选用低噪设备，采取固定

减振措施。
已落实

固废治

理措施
/

不新增固废。场区污水处理产生的

栅渣、沼渣、污泥运至有机肥车间

采用发酵罐发酵后，作有机肥后外

售。

不新增固废。场区污水处理产

生的栅渣、沼渣、污泥运至有

机肥车间采用发酵罐发酵后，

作有机肥后外售。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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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批复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验收监测期间，对该项目批复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详见表6-3。
表6-3批复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序

号
审批意见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该项目实际采取的环保措施

落实情

况

1

（一）落实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项目

不涉及拆除构筑物，主要建设固液分离钢

棚、辅助用房，安装1台固液分离机、1个沼

液罐和2台泵，进行施肥管路的铺设等。施

工期间建筑固体废弃物定期清运至指定地

点处置；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机

械作业场所及施工作业时间，采取防振、减

振、吸声、隔声等措施，确保场界噪声达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要求；项目施工期废水污

染源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依托现有

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

肥。

项目施工工程简单，工程量小，施工

期间对施工周边区域定期清洁，洒水

降尘；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现有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采用低噪设备，合

理安排施工时间；固体废物收集合理

处置，对环境影响不大。

已落实

2

（二）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改造前后

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不变，配套的污水处理

站采用“粪污收集池+格栅井+集水池+固液

分离机+调节池+UASB厌氧罐+两级A/O反

应池+二沉池+芬顿反应池+终沉池+消毒+清
水池+尾水储存池”处理工艺。本次改造项目

主要根据消纳区农户用肥需求，在非施肥季

节污水处理站尾水贮存于尾水储存池中，不

外排；在施肥季节利用现有UASB厌氧罐出

水经固液分离后，暂存于沼液罐中，沼液罐

沼液与尾水储存池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

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DN90mm
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

肥。改造后项目尾水执行《畜禽粪便无害化

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表2要
求 以 及 《 畜 禽 粪 肥 还 田 技 术 规 范 》

（GB/T25246-2025）要求。

场区污水处理站工艺为“粪污收集池

+格栅井+集水池+固液分离机+调节

池+UASB厌氧罐+两级A/O反应池+
二沉池+芬顿反应池+终沉池+消毒+
清水池+尾水储存池”。改造项目利

用现有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

离后，贮存于沼液罐中，沼液罐沼液

与污水处理站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

入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

DN90mm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于

消纳区农作物施肥。根据检测结果，

项目施肥尾水满足《畜禽粪便无害化

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
表2以及《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

（GB/T25246-2025）液体粪肥要求。

已落实

3

（三）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固液分

离区四周定期喷洒生物除臭剂，加强场区绿

化；固液分离区分离出来的沼渣直接用防渗

漏转运车装运至现有项目有机肥生产车间，

发酵生产有机肥，不在固液分离区贮存；固

液分离后的固粪经有机肥发酵罐发酵，发酵

废气采用生物除臭装置处理后，经15m高排

气筒排放。

项目固液分离区四周定期喷洒生物

除臭剂，且固液分离区分离出来的沼

渣直接用转运车装运至现有项目有

机肥生产车间，发酵生产有机肥，不

在固液分离区贮存。根据监测结果，

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氨气低于检出

限，硫化氢浓度最大值为

0.009mg/m3，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93）规定的无组

织排放二级标准；臭气浓度最大值为

18（无量纲），满足《畜禽养殖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表7中的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限值。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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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3批复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序号 审批意见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该项目实际采取的环保措

施
落实情况

4

（四）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项目主要噪声

源为固液分离机和水泵等环节，落实减振降噪

措施，确保项目东面、南面、西面、北面厂界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

项目采用低噪设备，采取固

定减振措施。根据检测结

果，场界四周昼间噪声监测

值为52.4~57.1dB（A），夜

间噪声监测值为

43.7~46.4dB（A），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中的2类标准。

已落实

5

（五）加强对项目固体废物的分类收集处置。

现有项目沼渣、污泥统一收集进入有机肥生产

车间的全密闭式发酵罐发酵，进行灭菌、消毒

和无害化处理，处理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596-2001）、《畜禽粪便无

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及《畜

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GB/T25246-2025）表

卫生学指标要求后，外售广西农垦火光农场有

限公司综合利用。

本次改造项目不新增固废。

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沼渣、

污泥全部运至厂区有机肥

生产车间发酵罐发酵生产

有机肥。

已落实



38

表7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7.1 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见表7-1。

表7-1 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要素 监测项目 方法名称及标准号
检出限或最

低检出浓度

地下水

高锰酸盐指数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T 11892-1989 0.5mg/L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mg/L

溶解性总固体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4-2023
11.1 称量法

4mg/L

总大肠菌群
《水质 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氏菌

的测定 酶底物法》（HJ 1001-2018） 10MPN/L

无组织废

气

硫化氢

环境空气 硫化氢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增补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年）（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0.001mg/m3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
0.01mg/m3

臭气浓度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HJ 1262-2022）
10（无量

纲）

噪声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

土壤

pH 土壤检测 第 2部分：土壤 pH的测定（NY/T
1121.2-2006）

/

有机质
土壤检测 第6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NY/T

1121.6-2006） /

有效磷
土壤 有效磷的测定 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分光光度

法（HJ 704-2014） 0.5mg/kg

全氮 土壤质量 全氮的测试 凯氏法（HJ 717-2014） 48mg/kg

镉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1997） 0.01mg/kg

汞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

/原子荧光法（HJ 680-2013）
0.002mg/kg

砷 0.01mg/kg

铅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HJ 491-2019）

10mg/kg

总铬 4mg/kg

铜 1mg/kg

镍 3mg/kg

锌 1mg/kg

水分 土壤 干物质和水分的测定 重量法（HJ 613-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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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1 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要素 监测项目 方法名称及标准号
检出限或最

低检出浓度

土壤

阳离子交换量

土壤 阳离子交换量的测定 三氯化六氨合钴浸提-分
光光度法

（HJ 889-2017）
0.8cmol+/kg

氧化还原电位 土壤 氧化还原电位的测定 电位法（HJ 746-2015） /

饱和导水率 森林土壤渗滤率的测定（LY/T 1218-1999） /

土壤容重
土壤检测 第4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NY/T

1121.4-2006） /

孔隙度 森林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测定（LY/T 1215-1999） /

表7-2 废水监测仪器及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依据 仪器名称及型号 检出限

1 化学需氧

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

盐法》HJ 828-2017
标准COD消解装置

KHCOD-8Z、标准COD
消解装置

4mg/L

2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HJ 505-2009
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

JPB-607A、生化培养箱
SPX80

0.5mg/L

3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1-1989
电子天平ML204、电热

恒温鼓风干燥箱
HGZF-II-101-1

4mg/L

4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HJ 535-2009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UV-2601、智能

一体化蒸馏仪

0.025mg/L

5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

度法》
GB/T 11893-1989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UV-2601 0.01mg/L

6 粪大肠菌

群

《水质 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和

大肠埃希氏菌的测定 酶底物法》HJ
1001-2018

恒温恒湿培养箱

LRH-150-S、手提式压

力蒸汽灭菌器

10MPN/L

7 蛔虫卵
《水质 蛔虫卵的测定 沉淀集卵

法》HJ 775-2015
生物显微镜CX21FS1、

台式低速离心机
LC-LX-L500

5个/10L

8 pH值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HJ
1147-2020 便携式pH计 pH-100 -

9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

消解 紫外分光光度法》HJ 636-2012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UV-2601 0.05mg/L

7.2 监测仪器

表7-3监测仪器一览表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环境空气颗粒物综合采样器 ZR-3922型 YQ-A115

便携式风向风速仪 PH-1 YQ-A139

智能大气压计 LTP-202 YQ-A096

真空箱气袋采样器 HP-CYB-05 YQ-A187

土壤ORP计 TR-901 YQ-A19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9600 YQ-B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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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3监测仪器一览表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5500 YQ-B026

岛津分析天平 AUW120D YQ-B005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DHG-9140A YQ-C026、166

电子天平 JY20002 YQ-B024

原子荧光光度计 BAF-2000 YQ-B014

酸度计 STARTER3100 YQ-B00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A3000 YQ-B030

可见分光光度计 上海舜宇恒宇7230G型 A-22

电热恒温干燥箱 赛多利斯DHG101-1A A-16

电子天平
梅特勒 ME204（内校）万分之

一
A-05

隔水式恒温培养箱 上海一恒GHP-9160 A-27

手持气象站 FT-SQ5 C-83

智能高精度综合标准仪 崂应8040型 C-29

环境空气颗粒物综合采样器 ZR-3923 C-62、C-63、C-64、C-65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 C-75

声级校准器 杭州爱华 AWA6021A C-42

7.3人员能力

参加本项目现场检测人员及监测分析人员均持证上岗。

7.4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无组织废气监测严格按照《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905-2017）中的规定进行。废气参照点设在排放

源上风向 2-50米范围内，监控点设在单位周界外 10米范围内的浓度最高点；采样监

测所使用的计量分析仪器设备均为在检定有效期内计量检定结果合格的仪器设备，非

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均自行进行了检定/校准；监测期间生产设施正常、工况稳定、生

产负荷均达到了设计生产能力的 75%以上；监测充分考虑了现场气象条件，对监控点

位随风向的显著变化进行调整并重新采集样品；监测分析方法选用认证的国家环保标

准和环保行业规定的分析方法。

7.5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水样品来源于当场采样，采样依据按《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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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164-2020）的相关要求；

（2）对监测所用的仪器都进行了检查和校准，仪器都在有效使用期内。

7.6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厂界噪声测量按《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进

行，选择在生产正常、无雨雪、无雷电、风速小于 5m/s时测量；

（2）监测时使用的声级计已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内；

（3）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声校准器进行校准且合格。

7.7土壤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土壤采样符合《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要求，过程中应采集

一定比例的平行样；实验室样品分析时应使用标准物质、采用空白试验、平行样测定、

加标回收率测定等，并对质控数据分析，附质控数据分析表。



42

表8 验收监测内容

8.1 验收监测内容

8.1.1 废气

项目运营期废气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见表8-1。

表8-1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因子及频次

监测类型 测点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无组织废气

G1上风向

H2S、NH3、臭气浓度
连续2天，每天采样3

次

G2下风向

G3下风向

G4下风向

8.1.2 环境空气

企业为了解养殖场运营期间最近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在环境影响评价阶段已委

托广西恒沁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场区南面林屋村居民点的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由

于本次尾水资源利用工程仅增加一道固液分离，经UASB厌氧罐发酵后再固液分离出

的沼液、沼渣臭气不明显，且场区下风向南面林屋村居民点与本次改造工程区域之间

间隔树林和养殖场B区，距离较远，因此本次验收采用环境影响评价阶段的检测数据

进行达标分析，监测点位名称、监测因子、监测频次及方位相关情况详见表8-2。

表8-2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因子

监测类型 测点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相对场界方位、距离

环境空气 南面林屋村
氨、硫化氢、

臭气

连续2天，每天采样

4次

南面，距离B区场界

34m，距离本次工程区

域620m。

8.1.3 废水

调查废水治理设施是否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进行建设，运行情况是否正常运行

以及废水去向。企业为了解改造后尾水水质情况，在环境影响评价阶段已委托广西中

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污水处理站进水口、UASB厌氧罐出水口及污水处理站出水口

进行监测。

表8-3 废水监测点位、因子及频次

监测类型 测点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废水

W1 污水处理站进水口 pH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

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总

氮、粪大肠菌群、蛔虫卵

连续监测2天，每

天采样4次W2 UASB厌氧罐出水口

W3 污水处理站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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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噪声

项目运营期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监测频次见表8-4。

表8-4噪声监测点位、因子及频次

监测类型 测点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厂界噪声

N1东厂界外1m处

等效连续A声级Leq、最

大声级Lmax

连续检测2天，昼间、

夜间各点各1次
N2南厂界外1m处

N3西厂界外1m处

N4北厂界外1m处

8.1.5 固体废物

调查项目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类别、性质、数量、贮存及处置情况。

8.1.6 地下水环境监测

表8-5 地下水环境监测点位、因子及频次

监测类型 测点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地下水

D1北面大岭（上游）

耗氧量、氨氮、溶解性总固体、

总大肠菌群

连续2天，每天

采样1次
D2厂区A区水井

D3 B区南侧20m地下水监测

点（下游）

8.1.7 土壤环境监测

表8-6 土壤监测点位、因子及频次

监测类型 测点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土壤

S1项目A区东面消纳区

（N 21.743274°，E 108.160256°）
pH、有机质、全磷、有效磷、

全氮、镉、汞、砷、铅、总

铬、铜、镍、锌

检测 1天，

采样 1次
S2项目A区西面消纳区

（N 21.743291°，E 108.153312°）
S3项目A区西北面消纳区

（N 21.746531°，E 108.136981°）

8.1.8 监测点位示意图

监测点位示意图见附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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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验收监测工况、结果

9.1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公司母猪养殖场尾水资源化利用项目分

别于2025年10月29日—30日开展污水处理设施进出水水质监测；于2026年1月5日

—6日开展无组织废气、噪声和地下水监测。监测期间，企业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

行。

表9-1监测期间工况调查结果

监测日期 产品名称 设计处理量（t/d） 实际处理量（t/d） 生产负荷（%）

2025.10.29 废水 500 400 80

2025.10.30 废水 500 400 80

2026.01.05 母猪 11000 10500 95.5

2026.01.06 母猪 11000 10500 95.5

9.2 验收监测结果

9.2.1 无组织废气监测

（1）项目开展无组织废气监测期间环境条件见表9-2。

表9-2 监测期间气象参数

监测日期 监测频次
气温

（℃）

气压

（kPa）
风速

（m/s）
湿度

（%）
风向

2026.01.05

第一次 14.5 100.17 1.16 56.4 北风

第二次 14.1 100.09 1.17 55.8 北风

第三次 13.5 99.98 1.15 54.7 北风

2026.01.06

第一次 15.6 100.09 1.15 57.1 北风

第二次 14.9 99.98 1.13 56.3 北风

第三次 14.2 99.92 1.14 55.7 北风

（2）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见表9-3。

表9-3 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点

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第一次
第二

次

第三

次

最大

值

2026.01.05 G1厂界

上风向

氨气

（mg/m3）
ND ND ND ND 1.5 达标

硫化氢

（mg/m3）
ND ND ND ND 0.06 达标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0 <10 <10 <10 2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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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9-3 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点

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第一次
第二

次

第三

次

最大

值

2026.01.05

G2厂界

下风向

氨气

（mg/m3）
ND ND ND ND 1.5 达标

硫化氢

（mg/m3）
0.005 0.008 0.006 0.008 0.06 达标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3 15 14 15 20 达标

G3厂界

下风向

氨气

（mg/m3）
ND ND ND ND 1.5 达标

硫化氢

（mg/m3）
0.004 0.007 0.006 0.007 0.06 达标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6 17 14 17 20 达标

G4厂界

下风向

氨气

（mg/m3）
ND ND ND ND 1.5 达标

硫化氢

（mg/m3）
0.008 0.009 0.007 0.009 0.06 达标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8 16 15 18 20 达标

2026.01.06

G1厂界

上风向

氨气

（mg/m3）
ND ND ND ND 1.5 达标

硫化氢

（mg/m3）
ND ND ND ND 0.06 达标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0 <10 <10 <10 20 达标

G2厂界

下风向

氨气

（mg/m3）
ND ND ND ND 1.5 达标

硫化氢

（mg/m3）
0.006 0.003 0.007 0.007 0.06 达标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5 12 14 15 20 达标

G3厂界

下风向

氨气

（mg/m3）
ND ND ND ND 1.5 达标

硫化氢

（mg/m3）
0.009 0.005 0.007 0.009 0.06 达标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3 14 15 15 20 达标

G4厂界

下风向

氨气

（mg/m3）
ND ND ND ND 1.5 达标

硫化氢

（mg/m3）
0.006 0.008 0.007 0.008 0.06 达标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2 14 15 15 20 达标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氨气低于检出限，硫化氢浓度最大值为

0.009mg/m3，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规定的无组织排放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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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即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新扩改二级标准。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8（无量纲），

满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表7中的集约化畜禽

养殖业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9.2.2 环境空气

场区下风向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见表 9-4。

表 9-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表

点位名称 检测因子
平均

时间

评价标准

（mg/m3）

检测浓度范

围（mg/m3）
达标情况

林屋村

氨 1h 0.2 0.04-0.05 达标

硫化氢 1h 0.01 ND 达标

臭气 一次 / <10 /

企业场界南面林屋村氨、硫化氢均可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

境》（HJ2.2-2018）附录D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臭气浓度为＜10（无

量纲）。

9.2.3 废水

项目自身无废水产生，项目主要进行厂区现有废水处理设施改造，进行尾水

资源化利用。

项目改造前后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不变。本次改造项目主要根据消纳区

农户用肥需求，在非施肥季节现有污水处理站尾水贮存于尾水储存池中，不外排；

本次改造将现有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离后，暂存于沼液罐中，在施肥季节将

沼液罐沼液与尾水储存池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

DN90mm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

为了解场区综合废水水质及改造后处理的尾水水质情况，建设单位委托广西中

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30日对污水处理站进水口、UASB厌氧罐出

水口、污水处理站出水口尾水水质进行采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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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5 污水处理站进水口水质检测结果

检测

日期

采样位

置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平均值

2025.10.29

（W1）
污水处

理站进

水口

化学需氧量

（mg/L） 6929 6537 6721 6825 6753

五日生化需氧

量（mg/L） 2748 2803 2723 2746 2755

pH值（无量纲） 7.2 7.2 7.2 7.3 7.2-7.3

悬浮物（mg/L） 2760 2833 2717 2920 2808

氨氮（mg/L） 210 206 203 215 209

总磷（mg/L） 22.26 24.89 23.17 23.66 23.50

总氮（mg/L） 313 349 332 342 334
粪大肠菌群

（个/L） 8.8×105 9.6×105 8.0×105 9.3×105 8.9×105

蛔虫卵（个

/10L） 130 110 125 135 125

2025.10.30

（W1）
污水处

理站进

水口

化学需氧量

（mg/L） 6948 6556 6740 6844 6772

五日生化需氧

量（mg/L） 2828 2738 2763 2783 2778

pH值（无量纲） 7.2 7.3 7.3 7.3 7.2-7.3

悬浮物（mg/L） 2983 3060 2880 2933 2964

氨氮（mg/L） 215 205 211 208 210

总磷（mg/L） 24.40 22.50 23.66 22.01 23.14

总氮（mg/L） 314 320 348 336 330
粪大肠菌群

（个/L） 8.9×105 8.0×105 8.3×105 9.1×105 8.6×105

蛔虫卵（个

/10L） 126 140 120 128 129



48

（2）UASB厌氧罐出水水质情况

表9-6 UASB厌氧罐出水水质检测结果

检测

日期

采样位

置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平均值

2025.10.29

（W2）
UASB
厌氧罐

出水口

化学需氧量

（mg/L） 311 320 326 325 321

五日生化需氧

量（mg/L） 141.4 140.2 140.7 143.7 141.5

pH值（无量

纲）
7.5 7.5 7.5 7.6 7.5-7.6

悬浮物

（mg/L） 73 78 76 78 76

氨氮（mg/L） 63.5 62.8 65.3 64.7 64.1

总磷（mg/L） 2.21 2.04 2.09 2.18 2.13

总氮（mg/L） 103 98.9 97.0 99.9 99.7
粪大肠菌群

（个/L） 7.6×105 7.1×105 6.9×105 8.4×105 7.5×105

蛔虫卵（个

/10L） 115 120 111 119 116

2025.10.30

（W2）
UASB
厌氧罐

出水口

化学需氧量

（mg/L） 325 322 329 327 326

五日生化需氧

量（mg/L） 141.9 136.7 137.7 138.9 138.8

pH值（无量

纲）
7.6 7.5 7.5 7.5 7.5-7.6

悬浮物

（mg/L） 74 76 80 78 77

氨氮（mg/L） 65.3 63.5 64.3 65.1 64.6

总磷（mg/L） 2.21 2.13 2.25 2.16 2.19

总氮（mg/L） 98.0 89.3 98.0 98.9 96.1
粪大肠菌群

（个/L） 8.0×105 7.3×105 7.5×105 6.8×105 7.4×105

蛔虫卵（个

/10L） 120 115 125 112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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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污水处理站出水口尾水水质情况

表9-7 污水处理站出水口尾水水质检测结果

检测

日期

采样位

置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平均值

2025.10.29

（W3）污

水处理

站出水

口

化学需氧

量（mg/L）
124 123 119 118 121

五日生化

需氧量

（mg/L）
47.2 49.9 48.2 49.0 48.6

pH值（无量

纲）
7.4 7.4 7.4 7.3 7.3-7.4

悬浮物

（mg/L）
26 24 25 25 25

氨氮

（mg/L）
1.355 1.370 1.338 1.391 1.364

总磷

（mg/L）
0.07 0.06 0.06 0.07 0.07

总氮

（mg/L）
6.73 5.86 6.05 6.08 6.18

粪大肠菌

群（个/L）
4.2×104 4.5×104 4.8×104 4.0×104 4.4×104

蛔虫卵（个

/10L）
6 5 5 5 5

2025.10.30

（W3）污

水处理

站出水

口

化学需氧

量（mg/L）
121 124 122 126 123

五日生化

需氧量

（mg/L）
47.7 48.2 51.4 49.9 49.3

pH值（无量

纲）
7.2 7.3 7.3 7.3 7.2-7.3

悬浮物

（mg/L）
27 25 28 26 27

氨氮

（mg/L）
1.370 1.389 1.350 1.377 1.372

总磷

（mg/L）
0.05 0.06 0.05 0.06 0.06

总氮

（mg/L）
6.53 6.97 6.68 6.94 6.78

粪大肠菌

群（个/L）
4.5×104 3.9×104 4.0×104 4.3×104 4.2×104

蛔虫卵（个

/10L）
5 5 6 5 5

综上，项目改造前后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不变，在非施肥季节污水处理

站尾水贮存于尾水储存池中，不外排；改造后利用现有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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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后，暂存于沼液罐中，沼液罐沼液与尾水储存池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

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DN90mm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

物施肥。施肥尾水满足《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

表2以及《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GB/T25246-2025）液体粪肥要求。

9.2.4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1）项目开展噪声监测期间环境条件见表9-8。

表9-8 监测期间气象参数

监测日期 天气
最大风速

（m/s） 风向

2026.01.05（昼间） 晴 1.25 北风

2026.01.05（夜间） 晴 1.46 北风

2026.01.06（昼间） 晴 1.25 北风

2026.01.06（夜间） 晴 1.30 北风

（2）项目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见表9-9。

表9-9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 标准值 达标情

况昼间Leq 夜间Leq 昼间 夜间

2026.01.05

N1东厂界外1m处 52.4 43.9

60 50

达标

N2南厂界外1m处 55.3 43.7 达标

N3西厂界外1m处 53.1 44.9 达标

N4北厂界外1m处 54.8 45.9 达标

2026.01.06

N1东厂界外1m处 53.1 46.4 达标

N2南厂界外1m处 55.7 44.3 达标

N3西厂界外1m处 57.1 45.7 达标

N4北厂界外1m处 56.5 43.7 达标

由表9-9可知，场界四周昼间噪声监测值为52.4~57.1dB（A），夜间噪声监测

值为43.7~46.4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2类标准。

9.2.5 固体废物

本次改造项目不新增固废。根据现场勘察，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栅渣、沼渣

和污泥统一收集进入场区现有项目有机肥生产车间的全密闭式发酵罐发酵，生产

有机肥后外售广西农垦火光农场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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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土壤

（1）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结果与分析

项目消纳区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结果统计与分析见下表。

表 9-10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结果统计分析表 单位：mg/kg，pH为无量纲

监测点

位
项目

监测指标

pH
值

镉 汞 砷 铅 铬 铜 镍 锌

S1项目

A区东

面消纳

区

监测值 5.04 0.05 0.076 8.42 30 74 26 10 53

标准值 / 0.3 1.3 40 70 150 50 60 200

指标指数 / 0.17 0.06 0.21 0.43 0.49 0.52 0.17 0.27

超标率（%） / 0 0 0 0 0 0 0 0

S2项目

A区西

面消纳

区

监测值 5.16 0.06 0.093 6.66 35 64 18 18 46

标准值 / 0.3 1.3 40 70 150 50 60 200

指标指数 / 0.20 0.07 0.17 0.50 0.43 0.36 0.30 0.23

超标率（%） / 0 0 0 0 0 0 0 0

S3项目

A区西

北面消

纳区

监测值 7.36 0.13 0.057 4.69 27 45 16 12 57

标准值 / 0.3 2.4 30 120 200 100 100 250

指标指数 / 0.43 0.02 0.16 0.23 0.23 0.16 0.12 0.23

超标率（%） / 0 0 0 0 0 0 0 0

根据表9-10检测结果分析可知，项目消纳区土壤各监测点位的各检测因子均能

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

表1中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2）土壤肥力监测结果与分析

表 9-11消纳区土壤肥力监测结果

项目
S1项目A区东面消纳

区

S2项目A区西面消纳

区

S3项目A区西北面消

纳区

pH值（无量纲） 5.04 5.16 7.36

有效磷（mg/kg） 8.0 9.7 26.2

总（全）磷（%） 0.030 0.043 0.056

全氮（mg/kg） 564 745 795

有机质（g/kg） 17.9 19.2 16.5

根据《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2025）表A.3，土壤肥力分级指

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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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2消纳区土壤肥力评价指标表

土壤肥力级别 有机质（g/kg） 全氮（g/kg） 速效磷（mg/kg）

高 >30 >1.5 >20

中 10~30 0.75~1.5 5~20

低 ＜10 ＜0.75 ＜5

根据表9-11至9-12可知，项目A区东面、西面消纳区土壤呈弱酸性，A区西北

面消纳区土壤呈中性；土壤有机质含量中等；全氮含量偏中低等；A区东面、西面

消纳区土壤有效磷为中级，西北面消纳区土壤有效磷为高级。

9.2.7 地下水

表9-13地下水监测结果（单位：mg/L，单独列出的除外）

采样时间 监测点位
D1北面大

岭（上游）

D2场区

A区水

井

D3 B区南

侧20m地下

水监测点

（下游）

标准限值
达标

情况

2026.01.05

高锰酸盐指数 0.7 0.9 0.8 ≤3.0 达标

氨氮 0.199 0.098 ND ≤0.50 达标

溶解性总固体 111 113 103 ≤1000 达标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0

MPN/100mL 达标

2026.01.06

高锰酸盐指数 0.8 1.0 0.9 ≤3.0 达标

氨氮 0.185 0.103 ND ≤0.50 达标

溶解性总固体 106 120 115 ≤1000 达标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0

MPN/100mL 达标

根据表9-13可知，项目地下水各监测点的各项监测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要求。

9.3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大气环境影响

企业场界南面林屋村氨、硫化氢均可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

境》（HJ2.2-2018）附录D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臭气浓度为＜10（无

量纲），因此项目运营对周边环境空气影响不大。

（2）土壤环境影响

项目消纳区土壤各检测点位的各检测因子均能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表 1中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

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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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下水

项目地下水各监测点位的各项监测指标均能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Ⅲ类水质标准要求。

综上，项目工程建设对区域环境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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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验收监测结论

10.1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那梭镇广西国有农垦那梭农场，主要建设固液分离区、

辅助用房，安装 1台固液分离机、2台泵和沼液罐，根据消纳区农户用肥需求，在

非施肥季节现有污水处理站尾水贮存于尾水储存池中，不外排；本次改造将现有

UASB厌氧罐出水经固液分离后，暂存于沼液罐中，在施肥季节将沼液罐沼液与尾

水储存池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 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 DN90mm的管道

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肥。

10.2 项目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

评函〔2020〕688号），2020年 12月 13日文中有关规定，经现场调查核实，项目性

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保措施等与环评报告表及审批意见一致，未发生重大

变动，满足验收条件。

10.3 环境管理制度调查结论

（1）“三同时”执行情况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委托广西春泽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编制《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公司母猪养殖场尾水资源化利用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6年 1月，取得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批复，行政许

可决定书文号：防审批市政交通环保〔2026〕5号。

本次项目为尾水资源化利用改造项目，现有主体工程、以及相关配套设备设施

均保持不改变。本次改造项目于2025年12月底建成投入使用，项目建设期间，现有

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项目已落实环保工程及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

时制度和环境保护验收制度。

（2）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那梭牧业有限公司建立了档案室，项目立项、环评、环评

批复、环保管理等环保资料齐全。

（3）项目建设已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提出的环保措施要求。

（4）运行期间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及环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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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验收监测/调查结果

监测期间，企业生产正常，设施运行稳定。

（1）废气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数据，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氨气低于检出限，硫化氢浓度最大值为

0.009mg/m3，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规定的无组织排放二级标

准，即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新扩改二级标准。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8（无量纲），满

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表7中的集约化畜禽养殖

业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2）环境空气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企业场界南面林屋村氨、硫化氢均可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臭气浓度为

＜10（无量纲）。

（3）废水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调查核实，项目改造前后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不变，在非施肥季节

污水处理站尾水贮存于尾水储存池中，不外排；改造后利用现有UASB厌氧罐出水经

固液分离后，暂存于沼液罐中，沼液罐沼液与尾水储存池尾水分别通过管道接入

DN110mm管段中混合后，再通过DN90mm的管道输送至消纳区，用于消纳区农作物施

肥。施肥尾水满足《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表2

以及《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GB/T25246-2025）液体粪肥要求。

（4）噪声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数据，场界四周昼间、夜间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

（5）固体废物调查结果

根据现场调查核实，本次改造项目不新增固废。场区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栅渣、

沼渣和污泥统一收集进入场区现有项目有机肥生产车间的全密闭式发酵罐发酵，生产

有机肥后外售广西农垦火光农场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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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大气环境影响

企业场界南面林屋村氨、硫化氢均可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HJ2.2-2018）附录D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臭气浓度为＜10（无量纲），

因此项目运营对周边环境空气影响不大。

（2）土壤环境影响

项目消纳区土壤各检测点位的各检测因子均能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表 1中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4）地下水环境影响

项目地下水各监测点位的各项监测指标均能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Ⅲ类水质标准要求。

综上，项目工程建设对区域环境影响不大。

10.6 验收结论

综上分析，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工程建设内容无重大变动，建设过程中未造

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得到落实，污染物

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完成验收报告表的基础资料数据核实，不存在《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10.7 后续要求

（1）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审批意见监测要求，定期开展自行监测，记录环

境管理台账，加强对周边环境、消纳管网等监控。

（2）主动做好与周边公众的沟通协调，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采纳公众

的合理意见，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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